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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日期: 110年3月22日 

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公司治理守則 

 

 
壹、 制定依據 

本守則係參照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及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制定之【保險業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訂定。 

 

貳、 公司治理架構 

本分公司係屬外國保險業在台分公司，故於本分公司內並無設置董事會及監察人，而係由總公司指 

派分公司總經理一人並於轄下設置各管理部門，組織架構及各部門權責請參照【公司概況】。 

本分公司並依據【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及【保險業風險管理實務守則】建立並執 

行內部控制制度及風險管理制度，以維護本分公司之健全經營並切實遵行法令規定。 

 

參、 尊重保戶及利害關係人權益 

本分公司應與保戶、員工、股東或本分公司之利益相關者，保持暢通之溝通管道，並尊重、維護其 

應有之合法權益。當利害關係人之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本分公司應秉誠信原則妥適處理。 

本分公司對保戶之合法權益，除予以尊重、維護外，並應確守最大誠信原則執行業務，妥善處理因 

保險契約所生之爭議。 

本分公司應建立員工溝通管道，並鼓勵員工與管理階層直接進行溝通，適度反映員工對公司經營及 

財務狀況或涉及員工利益重大決策之意見。 

本分公司應保障保戶權益、關注社區環保及公益活動等問題，並重視本分公司之社會責任。 

 

肆、 強化資訊揭露 

本分公司依照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相關法令及總公司章程之規定，確實履行資訊揭 

露之義務。 

本分公司應指定專人負責公司資訊之蒐集及揭露工作，並遵守總公司發言人制度，以確保可能影響 

股東及利害關係人決策之資訊，能夠及時允當揭露。 

為提高重大訊息公開之正確性及時效性，本分公司應選派全盤瞭解公司各項財務、業務或能協調各 

部門提供相關資料，並能單獨代表本分公司對外發言者，擔任公司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 

本分公司應設有一人以上之代理發言人，且任一代理發言人於發言人未能執行其發言職務時，應能 

單獨代理發言人對外發言，但應確認代理順序，以免發生混淆情形。 

本分公司應確實遵循總公司發言人制度，並要求管理階層與員工保守財務業務機密，不得擅自任意 

散布訊息。 

本分公司宜運用網際網路之便捷性架設網站，建置本分公司財務業務相關資訊及本分公司治理資 

訊，以利股東及利害關係人等參考，並宜提供英文版公司治理相關資訊。 

前項網站應有專人負責維護，所列資料應詳實正確並即時更新，以避免有誤導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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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公司治理資訊揭露 

本分公司應依相關法令規定，揭露年度內公司治理之相關資訊，其項目如下： 

一、 公司治理之架構及規則。 

二、 風險管理資訊。 

三、 資本適足性之揭露。 

四、 申訴處理制度。 

五、 履行社會責任情形：公司對環保、社區參與、社會貢獻、社會服務、社會公益、消費者權益、 

人權、安全衛生與其他社會責任活動所採行之制度與措施及履行情形。 

六、 對政黨、利害關係人及公益團體所為之捐贈情形。 

七、 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八、 其他公司治理之相關資訊。 

本分公司宜視公司治理之實際執行情形，以適當方式揭露其改進公司治理之具體計畫及措施。 

 

陸、 附 則 

本分公司應隨時注意國內與國際公司治理制度之發展，據以檢討改進本分公司所建置之公司治理制 

度，以提昇公司治理成效。 

本守則經本分公司總經理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